失物招領作業要點
94.06.22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總務會議訂定
1、 為使本校拾獲/遺失物品之處理流程有所依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凡在本校拾獲之失物均交由總務處事務組人員暫時保管，並列冊登記。

3、 由網站管理人於學校網頁公告。

4、 失主在登記單位（系級）、姓名、連絡電話後取回失物。

5、 凡公告六個月後沒人領取之物品，捐做義賣品，所得款項捐做建校基金。

6、 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